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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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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公路、城市道路、桥梁跨越地铁的地面和高架段道路（以下简称“跨越地铁道路”）

交通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力，保障地铁运行安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市域范围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路、城市道路、桥梁跨越地铁的

道路交通防护设施设计。 

1.0.3  跨越地铁道路交通防护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以及深圳市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    语 

2.0.1  道路交通安全防护设施  traffic safety facilities 

为保障行车和行人的安全，在道路营运过程中，将危险、有害因素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预防、

减少或消除危害所设置的装置（设备）和采取的措施，如护栏、防落物网等。 

2.0.2  刚性护栏  rigid barrier 

车辆碰撞后基本不变形的护栏。 

2.0.3  半刚性护栏  semi-rigid barrier 

车辆碰撞后有一定的变形，又具有一定强度和刚度的护栏。 

2.0.4  人行护栏  pedestrian guardrail 

防止行人跌落或为使行人与车辆隔离而设置的保障行人安全的设施。 

2.0.5  护栏防撞等级  protection level of barriers 

按照设计防护能量或设计防护速度对道路护栏安全性能划分的等级。 

2.0.6  防护网  safety net 

安装于上跨地铁的桥梁两侧、用于阻止桥上行人向地铁抛扔物品、杂物，或防止桥上运输散

落物等坠落到地铁上的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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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在公路、城市道路、桥梁跨越地铁工程设计中必须设置跨越地铁道路交通安全防护设施，

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3.0.2  跨越地铁的公路、城市道路、桥梁交通防护设施除应满足结构安全功能要求外，其造型、

色调应与周围环境协调。 

3.0.3  跨越地铁道路的桥梁交通防护设施应与桥梁结构进行可靠的连接。 

3.0.4  跨越地铁道路交通防护设施设计还应符合公路、城市道路与铁路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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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桥 梁 护 栏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桥梁护栏应具有阻挡功能、缓冲功能和导向功能，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且应与

桥梁主体结构可靠连接。 

4.1.2  跨越地铁道路桥梁设有中间分隔带时，单幅桥及无缝隙双幅桥中间分隔带护栏的防护等

级不应低于 SA 级，有缝隙双幅桥中间分隔带护栏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SS 级。 

4.1.3  跨越地铁道路桥梁路侧护栏防护等级应根据上跨道路等级及设计速度选用，护栏的防护

等级及适用条件应不低于表 4.1.3 的规定。 

表 4.1.3  路侧护栏防护等级及适用条件 

道路等级（设计速度） 桥梁护栏 

公路 城市道路 防护等级 

高速公路（120km/h、100km/h、80km/h） 

一级公路（100km/h、80km/h） 

二级公路（80km/h） 

快速路（100km/h、80km/h） HA 级 

一级公路（60km/h） 

二级公路（60km/h） 

快速路（60km/h） 

主干路（60km/h、50km/h） 

次干路（50km/m） 

HB 级 

三级公路（40km/h、30km/h） 

四级公路（30km/h、20km/h） 

主干路（40km/h） 

次干路（40km/h、30km/h） 

支路（40km/m、30km/h、20km/h） 

SS 级 

注：特殊设计的护栏其安全性能评价除应符合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4.1.4  路侧护栏除在地铁道路正上方的桥梁路段进行设置外，还应在车辆来向方向和去向方向

一定距离内连续设置，跨线桥路侧护栏车辆来向设置长度应根据计算确定（图 4.1.4），跨线桥

路侧护栏车辆去向设置长度应沿地铁安全保护区宽度向外延长 20m。 

                  （4.1.4-1） 

                  （4.1.4-2） 

式中： 

L ——跨越地铁道路的桥梁桥护栏车辆来向最小设置长度，单位为米（m）； 

h ——跨线桥桥面高度，单位为米（m）； 

v ——冲出路侧护栏的车辆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跨线桥与地铁立体交叉角度，单位为度（°）； 

 ——摩阻系数，一般取 0.5； 

g ——重力加速度，取 9.8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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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路侧护栏车辆来向设置示意图 
Q 一设置护栏路段起点；P 一跨线桥桥梁边线与地铁轨道边线交叉点；O 一车辆冲出跨线桥至地铁最近点  

4.1.5  护栏与相邻路段的结构形式或防护等级不同时，应进行过渡段设计。 

4.1.6  上跨地铁的桥梁在路侧或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之间的分车带上应设置一

道护栏，护栏防撞等级应符合表 4.1.3 的规定。桥梁断面布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中图 A.1、图

A.2、A.3 和图 A.4 的有关规定。 

4.1.7  设中间分隔带护栏的桥梁断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幅桥梁的中间分隔带护栏的防撞等级应按 4.1.2 中间分隔带护栏设计，桥梁断面布置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中图 A.1 和图 A.2 的有关规定； 

2  双幅桥梁通过拓宽桥梁结构方式做到两幅桥梁间无空隙或空隙不大于 2cm 时，护栏防撞

等级应按 4.1.2 中间分隔带护栏设计，桥梁断面布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中图 A.3（a）和图 A.4

（a）的有关规定； 

3  双幅桥梁无法按上述 2 方式处理时，护栏防撞等级应按路侧护栏的标准设计，桥梁断面

布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中图 A.3（b）和图 A.4（b）的有关规定。 

4.1.8  护栏设置还应符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

则》JTG/T D81、《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4.2  桥梁护栏的形式 

4.2.1  桥梁护栏可采用刚性或半刚性，并应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不同的防撞等级和结构形式。 

4.2.2  桥梁护栏应具有足够的防护性能，所选取的护栏形式在强度上必须能有效吸收设计碰撞

能量，能够阻挡小于设计碰撞能量的车辆越出桥外或进入对向车行道并使其正确改变行驶方向。 

4.2.3  对于环境和景观有要求的桥梁护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结构桥梁宜采用金属梁柱式护栏； 

2  需要减小桥梁自重、减轻汽车碰撞荷载对桥面板的影响时，宜采用金属梁柱式护栏； 

3  对景观有特殊要求的桥梁宜选用金属梁柱式护栏或组合式护栏。 

4.2.4  防撞护栏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混凝土护栏，未经试验验证，不得随意改变护栏迎撞面的截面形状，但其背面可根

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形状，护栏顶部应设置阻爬坎； 

2  护栏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3  护栏迎撞面混凝土的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 4.5cm； 

4  混凝土护栏的高度不应小于《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 的规定，各级组合

式护栏的高度可在混凝土护栏规定的高度基础上增加 10cm，金属梁柱式护栏的高度不得小于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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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桥梁护栏与桥面板应进行可靠连接。桥梁护栏与桥面板的连接方式可根据防护等级、结

构形式以及强度计算结果从下列方式中进行选择： 

1  金属梁柱式护栏立柱与桥面板的连接可采用直接埋入式或地脚螺栓的连接方式。有条件

时，也可采用有特殊基座的抽换式护栏基础； 

2  混凝土护栏与桥面板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式形成整体

1）采用现浇法施工时，应通过护栏钢筋与桥梁结构物中的预埋钢筋连接在一起的方

； 

2）采用预制件施工时，通过锚固螺栓等连接件将桥梁结构物与护栏连接在一起形成 

整体。 

3  组合式护栏应采用混凝土护栏与桥面板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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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 护 网 

5.1  一 般 规 定 

5.1.1  上跨地铁的车行桥梁应设置防护网，防护网端部水平投影距离最外侧钢轨不应小于 20m。 

5.1.2  上跨地铁的人行天桥应在跨地铁桥跨及其向外延伸不应小于 15m 范围内设置全断面封闭

的防护网；当人行天桥长度有限时，宜全桥长范围设置。 

5.2  车行桥防护网设置方式 

5.2.1  单幅式桥梁防护网应设于桥梁外侧的栏杆基座或防撞护栏上，设置方式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 A 中图 A.1 和图 A.2 的有关规定。 

5.2.2  双幅式桥梁外侧防护网应设于桥梁外侧的栏杆基座或防撞护栏上，双幅桥中间分隔带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双幅式桥梁通过拓宽桥梁结构方式实现两幅桥梁间无空隙或空隙不大于 2cm 时，中间分

隔带处无需设置防护网。桥梁断面布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中图 A.3a 图 A.4a 的有关规定； 

2  两幅桥梁间空隙过大无法按上述 1 方式处理时，中央分隔防护网应按照桥侧护栏的标准

设置，桥梁断面布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中图 A.3b 图 A.4b 的有关规定。 

5.3  防护网的型式及构造要求 

5.3.1  防护网按网片形式可分为钢板网、编织网、电焊网等型式。选择防护网形式应考虑其强

度、美观、施工养护的方便性等因素。 

5.3.2  防护网应设于栏杆基座或防撞护栏上，车行桥防护网总高度不应低于路面以上 4.00m；当

防护网顶部向道路内侧弯折时，防护网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人行天桥防护网总高度不应低于

天桥建筑限界。 

5.3.3  防护网钢丝直径不应小于 4mm，网孔规格不应大于 25mm×25mm，防护网与立柱间空隙

不应大于 15mm。人行天桥应利用顶盖雨棚作为防护网顶棚，两侧立面防护网与雨棚间空隙不应

大于 30mm。 

5.3.4  防护网金属部件表层应进行热镀锌和浸塑处理，热镀锌量不应小于 270g/m2，浸塑厚度应

在 0.8mm~1.0mm 的范围内。 

5.3.5  防护网立柱基础应与桥梁防撞护栏或栏杆基座预埋件联结，确保防护网立柱的强度、稳

定性满足要求。连接螺栓的螺帽应设置于道路内侧。 

5.3.6  防护网应做好防雷接地处理，接地电阻应小于 10Ω。 

5.3.7  防护网的设计基本风速不应小于 3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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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 他 设 施 

6.1  桥上附属设施 

6.1.1  在跨地铁孔前的桥梁段应设置交通告示牌、标线、限速带等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

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 及《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 5768.3 的有关规定。 

6.1.2  跨地铁桥梁灯杆应采取防止灯杆倾覆坠落的措施且不宜设在桥面外侧。 

6.1.3  桥面设置的交通标志应与交通安全、服务和管理需求有关，严禁设置广告牌、装饰物等。 

6.1.4  跨地铁孔桥梁外侧立面及底面不应采用抹灰装饰，混凝土施工缺陷不应用水泥砂浆修补。 

6.2  人 行 护 栏 

6.2.1  人行护栏临空位置栏杆净高度不应小于 1.4m，有跌落危险处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

大于 0.11m。栏杆净高度应从所在地面至栏杆扶手顶面垂直高度计算，当底面有宽度大于或等于

0.22m，且高度低于或等于 0.45m 的可踏部位时，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 

6.2.2  人行护栏栏杆应采用防止攀爬的构造。 

6.2.3  人行护栏栏杆离地面 0.1m 高度范围内不宜留空。 

6.3  排 水 设 施 

6.3.1  跨地铁桥跨桥面应设置畅通的排水系统，排水设施应便于检查、维修。地漏、落水管等

疏排水装置与桥面混凝土结构接口应加强密封防水。为达到桥面排水的目的，桥面的泄水孔应设

置在地铁行车道边缘处或跨地铁桥跨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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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桥梁安全防护设施横断面布置图 

A.0.1  桥梁安全防护设施横断面布置图应符合以下示例图中护栏的要求，桥梁护栏的防撞等级

应符合 4.1 节的要求。 

 

 
1—护栏；2—非机动车道；3—机动车道；4—中间分隔带；5—人行道； 

6—防护网；7—栏杆；8—路侧护栏；9—中间分隔带护栏；10—道路中心线 

图 A.1  桥侧设有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时防护布置（单幅式桥梁）  

 

1—护栏；2—机动车道；3—中间分隔带；4—防护网；5—路侧护栏；6—中间分隔带护栏；7—道路中心线 

图 A.2  仅设机动车道时防护布置（单幅式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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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幅桥无空隙 

1—机动车道；2—人行道；3—防护网；4—栏杆；5—路侧护栏；6—中间分隔带护栏；7—设计高程；8—道路中心线；9—两幅桥间

空隙 

 
（b）两幅桥有空隙 

1—机动车道；2—人行道；3—防护网；4—栏杆；5—路侧护栏；6—路侧护栏；7—设计高程；8—道路中心线；9—两幅桥间空隙 

图 A.3  桥侧设有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时防护布置（双幅式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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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幅桥无空隙 

1—机动车道；2—中间分隔带护栏；3—设计高程；4—路侧护栏；5—道路中心线；6—两幅桥间空隙 

 

（b）两幅桥有空隙 

1—机动车道；2—路侧护栏；3—设计高程；4—路侧护栏；5—道路中心线；6—两幅桥间空隙 

图 A.4  仅设机动车道时防护布置（双幅式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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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交通设施安全防护说明 

 

  

 

 

  

 

  

B.1  上跨地铁桥梁安全防护设置原则

B.1.1 上跨地铁桥梁安全防护范围确定原则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

JT∕T 1311执行，安全防护范围应根据计算确定。

 

B.3  防护网设置原则 

B.3.1  防护网的设置应符合跨越高速铁路的道路防护网的设置要求，总高度不应小于 4m，网孔

规格不应大于 50mm×l00mm。 

B.3.2  防护网的风荷载设计值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 规定

计算，依据“附表 A 全国各气象台站的基本风速值”，应取值深圳市 50 年重现期下风速 35.2m/s

（100 年重现期下风速 37.5m/s

B.2  护栏防撞等级

B.2.1 上跨地铁新建桥梁的安全防护等级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执行。

B.2.2 上跨地铁桥梁防护栏高度《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 有关规定确定。对于

特殊形式的护栏，应按相关具体实际工程范例执行或通过防撞性能试验评价后确定。

）。 

B.4  地铁安全保护区设置原则 

B.4.1  地铁安全保护区内道路及路堑上道路，与铁路并行相距 12m 以内、且路面不低于轨面 0.5m

至高于轨面的道路，机动车辆容易冲（坠）入地铁线上的地段，均应进行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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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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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准主要针对公路、城市道路、桥梁跨越地铁地面和高架段道路（以下简称“跨越地

铁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制定，规定了深圳市跨越地铁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基本要求，旨在加强

跨越地铁道路交通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力，保障地铁运行安全。 

1.0.2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即本标准仅适用于深圳市市域范围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公路、城市道路、桥梁跨越地铁的道路交通防护设施设计。 

1.0.3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尚应符合国家、行业以及深圳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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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本条引自《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第 4.6 条，主要强调交通防护设施应与

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实施。

3.0.2 本条引自《城市桥梁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标准》DBJ41/T 223第 3.0.2 条，主要强调跨越地

铁道路交通防护设施的设计应遵循景观设计的原则，即在满足结构安全和基本功能的同时，应注意

景观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3.0.3  本条引自《城市桥梁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标准》DBJ41/T  223第 3.0.6 条，规定了交通防护

设施与主体工程连接的可靠性要求。跨越地铁道路的桥梁交通防护设施基本为与桥梁连接成整体

或附着构件组成，其与桥梁结构的连接是安全保障的重要节点，连接设计必须足够重视。

3.0.4  本条补充规定了在满足本标准设计的前提下，跨越地铁道路交通防护设施设计还应符合

公路与铁路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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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桥 梁 护 栏 

4.1  一 般 规 定 

 

 

 

 

 

  

 

 

  

  

4.2  

4.1.1  本条参考《城市桥梁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标准》DBJ41/T 223第 4.1.1 条，规定了桥梁护栏

应具有阻挡功能、缓冲功能和导向功能，并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且与桥梁主体结构可靠连接

。

4.1.2  本条参考《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第 6.5.3.1 条，规定了跨越地铁道路

桥梁中间分隔带护栏（单幅桥及无缝隙双幅桥中间分隔带护栏除外）的防撞等级不应低于 SS 级。

4.1.3 本条根据《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第 5.2 条、第 6.5.3.1 条、《公路护

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JTG B05-01第 3.0.1 条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6.3.

2 条的有关内容，规定了护栏防撞等级的选用由上跨道路等级及设计速度确定。

4.1.4  本条规定了路侧护栏防护范围。防护范围根据《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

第 6.5.3.1 条及附录 A 来确定，其来向设置长度与跨越地铁的跨线桥桥面高度、冲出路侧护栏的

车辆速度和跨线桥与地铁立体交叉角度有关，跨线桥护栏车辆去向设置长度应沿地铁安全保护区

宽度向外延长 20m。

4.1.5 本条依据《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6.2.14 条和《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

术要求》JT/T 1311第 6.5.3.1 条有关内容，规定了护栏与相邻路段的结构形式或防护等级不同

时，应进行过渡段设计。因跨线桥跨越地铁道路时护栏防撞等级要求较高，但当地铁要求的护栏

设置范围以外的路段上护栏防撞等级与跨越地铁道路部分不同时，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断面上的过

渡设计，此过渡段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所连接护栏中较低的防护等级。

4.1.6  本条规定了深圳市跨越地铁道路时跨线桥路侧护栏的设置方法，即采用一道护栏进行防

护，主要是为延续目前深圳的通用做法，如后续另有规定或确需进一步提高防护安全的情况下，

可按照《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 第 6.5.3.1 条或《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 

第 7.6.2 条有关内容采用两道护栏；本条同时规定了路侧护栏的断面布置形式。

4.1.7 本条规定了中间分隔带护栏的断面布置形式。

4.1.8  本条规定了护栏设置还应符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公路铁路交叉路段技术要求》JT/T 1311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桥梁护栏的形式 

  

 

 

  

 

 

 

4.2.1 本条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第 7.2.3 条、《城市桥梁安全防护设

施设置标准》DBJ41/T 223第 4.1.4 条有关内容，规定了护栏的基本结构形式。

4.2.2、4.2.3  本条引自《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6.3.3 条，规定了护栏设计必

须考虑的防撞性能要求和景观设计要求。

4.2.4 本条根据《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的有关内容，规定了防撞护栏的正面形状、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保护层厚度以及护栏高度

等构造要求。

4.2.5 本条规定了桥梁护栏与桥面板应进行可靠连接和其连接方式。主要依据为《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6.3.7 条、《城市桥梁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标准》DBJ41T 223  第 4.4.2

条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30）第 3.6.6 条有关内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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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 护 网 

5.1  一 般 规 定 

  

 

  

 

5.2  车行桥防护网设置

5.1.1 本条引自《关于公布上跨铁路立交的补充技术标准（暂行）的通知》上铁工函〔2010〕

1602 号，规定了上跨地铁的车行桥梁应设置防护网，防护网端部水平投影距离最外侧钢轨不应小

于 20m。

5.1.2 本条引自《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9.2.1 条第 5 项：“防落物网

的设置范围为下穿铁路、公路等被保护区的宽度（当上跨构造物与公路斜交时，应取斜交宽度）

并各向路公延长 10~20m，其中上跨铁路的防落物网的设置范围还应符合相关规定”。

方式 

5.2.1、5.2.2  本条规定了单幅式车行桥和双幅式车行桥防护网的设置方式和基本断面形式。 

5.3  防护网的型式及构造要求 

  

 

5.3.

5.3.1 本条引自《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第 9.2.2 条，规定了防护网的基以

及选择防护网形式应考虑的因素。

2  本条规定借鉴了《关于申请明确地方道路跨越高速铁路安全有关问题的函》上铁工函

 

   

   

 

   

  

〔2011〕1255 号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6.1.4 条的有关内容，对防护网的

设置位置、高度和不得侵入道路或桥梁建筑限界予以明确规定。

5.3.3 本条引自《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第 7.7.3 条。

5.3.4 本条根据《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第 8.4.1 条和《隔离栅》GB/T 26941

.1第 4 条的有关内容做出规定。

5.3.6 本条规定引自《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第 9.2.1 条第 3 项。

5.3.7 本条规定了深圳地区防护网的设计基本风速不应小于 35m/s，即满足不小于 50 年一遇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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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 他 设 施 

   

   

   

   

      

  

6.1 桥上附属设施

6.1.1、6.1.2 本条规定引自《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第 7.6.2 条。

6.1.3 本条引自《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第 4.1.2 条。

6.1.4 本条引自《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第 21 条。

 

      

  

6.2 人 行 护 栏

6.2.1、6.2.2、6.2.3 本条依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第 6.7.3、6.7.4 条，对人

行护栏栏杆基本构造进行规定，以保证人行安全。

 

6.4 排 水 设 施

6.4.1 本条根据《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第 12.4 条第 2、4 项和《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G/T

 D33第 7.1 条有关内容，规定了跨地铁桥跨桥面应设置畅通的排水系统的基本要求，避免跨线桥

上的排水影响地铁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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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交通设施安全防护说明 

B.3.1  本条根据《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关于公布上跨铁路立交的补充技术标准（暂行）的通知》（上铁工函（2010）1602 号）、

《关于申请明确地方道路跨越高速铁路安全有关问题的函》（上铁工函（2011）1255 号）等规定，

明确了防护网的总高度和网孔规格要求。 


